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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圍新屋嶺 地盤工改囚13月
上訴庭指原審只判社服令過輕 斥被告製恐慌煽仇警

地盤工潘榕偉

前 年 9 月 在

facebook專頁編

造 「 警 暴 」 謊

話，散布警方在新屋嶺扣留中心輪姦女疑犯的假消

息，煽動包圍扣留中心救「義士」，去年被裁定煽

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判160小時社會服務

令，律政司不滿刑罰過輕而提出覆核。上訴庭昨日

裁定原審裁判官原則上犯錯，明顯判刑過輕，指被

告不只是簡單地虛構故事，同時是製造恐慌及煽動

仇警，且互聯網可令訊息傳播更廣，考慮其犯案手

法和帖文可能引起破壞公眾秩序的風險，亦須判以

監禁式刑罰，遂改判被告入獄13個月。書面判詞

將擇日頒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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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37歲的男被告潘榕偉，控罪指他前年9月19日至21日，
在香港煽惑身份不詳的人到新屋嶺扣留中心外參與非法集

結，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行
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
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藉以上行為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律政司高級檢控官張卓勤昨日指出，原審裁判官黃雅茵在判刑
時，認為被告涉案帖文沒提及集結方式、時間、日期，以及引發非
法集結的效用不大，沒有充分考慮被告一直有預謀地虛構針對警方
的言論，反而過度考慮本案沒有真正發生暴力事件。

官：有「搶犯」意味近「煽動罪」
張卓勤指出，被告訛稱女示威者被警方輪姦，明顯是挑戰法治
及仇視警隊，而被告在回應相反觀點時，亦盡力反駁及說服他人
相信他虛構的故事，包括帖文言之鑿鑿「所有女義士絕對係有畀
（俾）人性侵，而且係輪姦式」，並煽動「全民包圍新屋嶺，救
出義士才是重中之重，人命沒了就是沒了」。
他認為，案中有仇恨元素，並稱程度接近「煽動罪」，原審裁
判官沒有考慮被告有「搶犯」的意味。

指fb上分享可迅速煽惑多人
張卓勤並指，被告透過互聯網干犯控罪，對公眾秩序構成的威
脅不會像在現場以揚聲器煽動般，受到地理或物理的局限；而且
facebook是極為公開及開放式的媒介，一經分享帖文便能迅速煽
惑多人。被告甚至虛構自己有「黑警同學」，意圖增加其消息的可
信性，以此醜化警務人員。
上訴庭法官彭偉昌認同被告不只是簡單地虛構故事，而且
同時製造恐慌及憎恨。法官潘敏琦亦認為，被告所為，是利
用他人的仇警情緒，去煽惑他人包圍新屋嶺。
代表被告潘榕偉的譚俊傑大律師則稱，潘已完成40小時的社會
服務令，而潘承認帖文內容屬虛假，不少網民當時已質疑帖文，
因為潘的說法過分誇張失實，因此引起非法集結的效用不大。
最終上訴庭法官裁定原審裁判官原則上犯錯，認為判刑明顯過
輕，在考慮被告針對執法人員的攻擊可能引起破壞公眾秩序的風
險，以及考慮被告已完成40小時社會服務令，決定改判被告監
禁1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疫
情影響民生，特區政府為紓解民困，
去年推出「現金發放計劃」，為每名
合資格香港市民發放一萬元援助金。
深水埗一38歲男子，以剛去世的99歲
祖父的名義，多申請了一萬元援助
金，並將錢再轉到70歲父親賬戶內，
其後被揭發冒死人領取援助金，警方
昨日以涉嫌欺詐拘捕兩父子。警方呼
籲市民，不要因為一時貪念鋌而走險
騙取資助，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監
禁14年。
被捕兩父子姓李，涉嫌欺詐被扣

查。警方表示，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
隊人員去年9月中旬接獲報案，懷疑
有人利用離世親人身份，申請政府對
合資格人士發放一萬元的「現金發放
計劃」。警員經深入調查後，於昨晨
採取行動，在深水埗區拘捕兩名疑

犯。

涉款轉賬入父賬戶 累父被捕
案情透露，政府去年6月15日就現
金發放計劃開始派發書面申請表格，6
月21日接受1955年或之前出生人士登
記，但李某的祖父在6月13日去世，
享年99歲。有人決定「博一博」冒充祖
父的身份，在6月21日通過電子銀行
服務申請額外的一萬元援助金，再將
這筆錢轉到李父的賬戶內，但其後被
揭發申請人已經在計劃生效前離世。
警方強調，對於有不法之徒以欺詐

手段騙取資助，警方會全面及深入調
查，將犯案者繩之以法；呼籲市民不
要因為一時貪念鋌而走險騙取資助。
根據法例，干犯《盜竊罪條例》第
16A條欺詐罪為十分嚴重罪行，一經
定罪，最高可判處監禁14年。

阿爺翻生拎援助金？ 原來係逆孫冒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IVE）一名時任行政助理，前年6
月以在Telegram取得警隊內聯網的登入資
料，利用家中電腦兩度入侵警隊內聯網，
他其後被控兩項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及一項
屬交替控罪的刑事損壞罪，案件昨日在觀
塘裁判法院裁決。裁判官鍾明新指警方互
聯網設計簡單，保密程度低，被告的確可
能是為了證明內聯網的真偽而登入網站，
而非為了獲益，加上未能證實被告當日獲
得了什麼資料，遂裁定其罪名不成立。
現時無業的男被告梁柏穎（26歲），被
控於2019年6月12日，兩度入侵警隊內聯
網的伺服器，意圖不誠實地使自己獲益。
至於作為交替控罪的刑事毀壞罪，則指

他在同一日，損壞警隊的伺服器。
鍾官在裁決時指，本案爭議點在於被告

是否有相關的犯罪意圖。對於被告自辯
稱，他見Telegram頻道有登入警隊內聯網
的教學，因「好奇」而嘗試登入，亦想對比
公眾可查閱的「政府電話簿」，與警隊內聯
網中「電話簿」的資料是否一樣，以核實網
站真偽。另外，被告在被「踢出」內聯網
後，沒有再用第一次成功登入的賬號，反
而不斷「亂撞」，在多次失敗後便放棄了。
鍾官認為，如果被告有不誠實取用的意

圖，理應用第一次成功的賬號登入，而非
胡亂嘗試。此外，被告當日確認曾瀏覽
「政府電話簿」網頁，亦同意被告說內聯
網的設計簡單、保安級別低，接納他登入

是想驗證網站真偽的說法。
鍾官續指，控方沒證據證明被告確實得

到什麼資料，以及他在內聯網的動作有影
響或傷害到警方內聯網運作。基於控方未
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犯罪，裁定
被告所有罪名不成立。

網民質疑「好奇就可做壞事？」
對於本案裁決，有網民在網上留言稱：
「難道『好奇』就可以做懷（壞）事？」
「難道網站設計簡單就代表要被擅自撞
入？」「門鎖設計簡單係咪代表小偷可以
嘗試擅自撞入？」「難道當下無即時影響
到他人，就代表可以擅自撞入警隊內聯
網？」

IVE助理涉入侵警內聯網甩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新冠肺炎疫
情以來，私梟的海路走私活躍，海關日前在
流浮山近稔灣截獲走私貨品，包括乾鮑、海
參、燕窩及化妝品等，總值2,000萬元，估計
該批貨品成功運抵內地可逃稅達1,700萬元。
今年首3個月，海關已破獲16宗海上走私
案，涉及價值6,500萬元的貨物，與去年同期
的12宗案件和貨值5,400萬元相比，分別增
加33%和21%。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高級監督胡偉軍表

示，今年初接獲情報，得悉有走私集團在流
浮山一帶活動。16日晚上11時，海關派出約

百人埋伏，其間見一輛貨車駛至稔灣海邊，
私梟以滑輪鋼梯將貨物由貨車卸到走私船
上，關員採取拘捕行動，惟私梟棄貨跳上快
艇，以時速超過60海里逃跑，僅需約兩分鐘
便成功逃至內地水域。行動中，海關拘捕一
名32歲男子，相信是負責運送貨物。

料貨物可逃稅1700萬元
海關在岸邊的貨車上檢獲22箱走私貨物，

均以膠紙包住防水，當中包括參茸海味、燕
窩、名牌化妝品及電子零件等，其中以參茸
海味價值最高，該類貨品在內地需繳較高關
稅和增值稅，估計徵收稅率達 100%至
160%，稅款達1,700萬元。

海關流浮山截值2000萬走私貨

民主黨洪駿軒
上月被高等法院
裁 定 非 妥 當 當
選，成為咗今屆
區議會首位被DQ

嘅區議員。而洪駿軒就提出上訴，
聲稱咁做係唔想「建制派『好輕
易』透過選舉呈請，就否決到民主
派嘅『民意授權』」成為先例。講

到咁巴閉以為佢好有承擔？但原來
都走唔出攬炒派嘅套路，噚日佢專
登開記者會宣布要搞眾籌，擺明醉
翁之意不在「上訴」喇。
洪駿軒噚日喺民主黨主席羅健熙

等人嘅陪同下開記者會，佢話自己
大學畢業一年半都無，銀行戶口得
五位數嘅存款，財政壓力巨大，所
以需要眾籌100萬元去支付選舉呈

請同上訴首階段訟費。
佢仲話，如果上訴成功嘅話，

開支可能會高達300萬元，到時會
再開展第二階段眾籌𠻹。而為咗
成功撬開市民嘅口袋，佢仲要道
德綁架大家話：「上訴唔係佢自
己一人之事，而係全香港市民嘅
事喎。」
有網民見到佢哋又借啲意搞眾

籌，就批評佢哋唔係為翻盤，而係
想食人血饅頭益自己友班律師。
「Alice Ku」就鬧：「又系（係）
要錢，啲錢又唔知去曬（晒）
邊。」
「Bear Little」就話：「最重要是
眾籌，上唔上訴是次要。」「Ange-
lina Mo」就揶揄佢哋：「日日眾
籌，好過返工。」
「Wing Chan」就質疑：「連黨

內籌款都唔做，搵街外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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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駿軒上訴搞眾籌 網民譏「好過返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內地
連鎖茶飲店「喜茶」位於沙田新城
市廣場的分店，去年5月遭黑暴青
年闖入破壞。其中一名16歲男生早
前承認一項刑事毀壞罪，被判200
小時社會服務令；律政司不滿刑期

過輕而申請覆核刑期，認為本案性
質嚴重，應側重保護公眾及發出阻
嚇信息，多於考慮被告年輕及其更
生需要。上訴庭昨日裁定原審裁判
官原則性犯錯，判刑明顯不足，須
改判拘禁式刑罰，遂將案件押後至4

月12日重新判刑，其間被告需還
柙。
本案共涉及6名被告，昨日被申
請覆核刑期的被告周建諾，犯案時
只有16歲。他早前承認於2020年5
月 13日，在沙田新城市廣場毀壞
「喜茶」的設施。署理主任裁判官溫
紹明判被告200小時社會服務令。
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案件昨日

由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
官彭偉昌和高院法官潘敏琦審理。

量刑應護公眾 發出阻嚇信息
律政司一方指出，爆發修例風波

以來很多商店，包括零食店、咖啡
店、餐廳、酒樓，以及銀行等，因
相關者表達意見，或其資金和背
景，便遭暴徒針對和破壞，很多商
店因而敢怒不敢言，「因大聲譴責

只會招來進一步破壞」，認為本案
性質十分嚴重，法庭在就刑毀案件
量刑時，應側重保護公眾及發出阻
嚇信息，多於考慮被告年輕及其更
生需要，否則可能影響到香港的營
商環境。
律政司一方續指，本案具有多項

加刑因素，當日有數百人在商場參
與未經批准集結，近百人在「喜
茶」附近包圍。被告事前與其他人
開設WhatsApp群組謀劃部署犯案，
當時亦身穿全黑服飾犯案，加大警
方偵查的難度；當喬裝顧客的便衣
警員採取拘捕時，有人辱罵及襲擊
警員，店員及顧客則受驚，更可能
被打爛的玻璃碎所傷。
不過，原審裁判官考慮判刑時只

索取感化及社服令報告，將拘禁式
刑罰完全排除，屬於原則性犯錯。

「喜茶」刑毀案判刑過輕 男生還柙候懲

●案發當日
多名黑衣暴
徒闖入「喜
茶」破壞，
喬裝顧客的
兩名便衣警
員（右）隨即
採取拘捕行
動。
短片截圖

▲被告潘榕偉（蒙頭者）前年被警方拘捕
帶署扣查。 資料圖片

▶警方新屋嶺扣留中心。 資料圖片

●涉嫌冒離世祖父領取援助金的孫兒
（中）被警方拘捕。 警方圖片

●涉嫌協助兒子「接贜」的70歲父親
（中）被捕。 警方圖片

●海關展示行動中檢獲的大批走私貨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